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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推进并规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建设应用，加快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研究起草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1. 登 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司 法 部  中 国 政 府 法 制 信 息 网

（www.moj.gov.cn、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

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建议。 

2. 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建议发送至： wajfzc@sina.com 或

zqyj@cac.gov.cn。 

3.通过信函将意见建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公安

部，邮编：100741，或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1 号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邮编：100044。来信请在信封上注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25 日。 

 

附件：1.《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关于起草《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说明 

 

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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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建设，保护公民身份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以下称“公共服

务”），是指国家根据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称“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

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 

本办法所称网号，是指与自然人身份信息一一对应，由字母和数

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是指承载网号及

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网号、网证可用于在互

联网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登记、核验自然人真

实身份信息。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网信部门依照各自法定职责，负

责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监督管理，监督、指导公共服务平台

依法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国务院民政、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卫生健康、铁路、邮政等

部门依照本办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推广应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愿向公共服务平

台申领网号、网证。 

不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需要申领网号、网证的，应当征得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申领。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需要申领网号、网证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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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下申领。 

第五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互联网服务中需要登记、

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的，可以使用网号、网证依法进行登记、核验。 

不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信息

的，应当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第六条 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按照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

号、网证，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身份登记和核验服务，通过公共

服务培育网络身份认证应用生态。 

第七条 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自愿原则接入公共服务，用以支持

用户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依法履行个人信

息保护和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的义务。 

互联网平台接入公共服务后，用户选择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

验真实身份信息并通过验证的，互联网平台不得要求用户另行提供明

文身份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用户同意提供的除外。 

互联网平台应当保障使用网号、网证的用户与其他用户享有相同

服务。 

第八条 互联网平台需要依法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但无需留存

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仅提供用户身份核验结

果。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互联网平台确需获取、留存用户法定

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授权或者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应当按照

最小化原则提供。 

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互联网平台不得擅自处理或者对外提供相

关数据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为自然人提供申领

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在向自然

人提供公共服务时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其同意。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取得

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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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不得擅自处理或者对外提供

相关数据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用户要求，及时

删除用户个人信息。 

第十条 公共服务平台在处理用户个人信息前，应当通过用户协

议等书面形式，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

用户告知下列事项： 

（一）公共服务平台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二）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

类、保存期限； 

（三）用户依法行使其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方式和程序；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对个

人权益的影响，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可以不向个人告知前条第一款规

定的事项。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无法及时向个

人告知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在紧急情况消除后及时告知。 

第十二条 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依

法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与技术防护措施。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服务涉及密码的，应当符合国

家密码管理有关要求。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二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追究法律责

任的，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网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法定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定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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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中国公民的护照、前往港澳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身份证件。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起草《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起草必要性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关于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推进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等有关规定，国家组织建设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旨在建成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国家网

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能力，为社会公众统一签发“网号”“网证”，提供

以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为基础的真实身份登记、核验服务，达到方便人

民群众使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推进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的目标。基

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以下简称公共服务），自然人在互联

网服务中依法需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信息时，可通过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 APP 自愿申领并使用“网号”“网证”进行非明文登记、核验，无需

向互联网平台等提供明文个人身份信息。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互

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为进

一步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公共服务的运行管理，公安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经充分调研论证，起草了《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 16 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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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和“网号”“网证”等概念；二是明确了公共服务的使用方式和

场景；三是强调了公共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

义务；四是明确了公共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平台违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

护义务的法律责任。 

三、主要考虑 

《管理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明确了使用“网号”“网证”进行网络身

份认证的方式，并对“网号”“网证”的申领条件、公共服务的使用场景、

法定身份证件范围、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等基础性事项作出

规定。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等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要求，对未成年人申领、使用

公共服务作出了特别规定。 

《管理办法》鼓励互联网平台接入公共服务，支持用户使用“网

号”“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并作为其履行用户真实身份核验和

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定义务的一种方式。对自愿选择使用“网号”“网证”

的用户，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或者用户同意外，互联网平台不得要

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

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 

《管理办法》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

位法的规定，充分保障了用户个人信息相关权利。明确了公共服务平

台采集个人信息的“最小化和必要性原则”，即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

信息不得超出为自然人提供“网号”“网证”相关服务所必需的范围和

限度。明确了公共服务平台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时的解释告知、数据保

护等义务，充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删除权等个人信息相关

权利。 

《管理办法》明确了身份核验结果信息的“最小化提供原则”和依

法处理要求。对依法需要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但无需留存用户法定身份

证件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仅向互联网平台提供核验结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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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确需获取、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单独同意，公

共服务平台应按照“最小化原则”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必要、相关的明文

信息。 


